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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。
目
戶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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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主
張
，
繼
續
維
持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為
一

全
面
性
的
保
健
體
系
，
而
某
些
重
要
的
改
變
，
是
為
使
這

個
體
系
能
運
作
得
更
好
。
一
該
政
策
認
為
，
以
課
稅
為
基
礎

的
保
險
體
系

(
k
p
g自
己
。
口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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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而
已
戶
口
旦
旦
去
。

切
峙
的
阱
。
自
)
是
確
保
全
面
福
蓋
的
最
佳
方
式
，
但
是
，
就

目
前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的
運
作
而
言
，
仍
存
有
許
多
根
本
的

缺
失
，
那
就
是
，
政
府
扮
演
的
角
色
太
過
龐
大
，
而
私
人

都
門
的
角
色
叉
顯
得
太
小
，
同
時
，
個
人
和
家
庭
對
本
身

的
保
健
問
題
並
未
擔
負
起
足
夠
的
責
任
，
結
果
便
產
生
了

一
連
串
的
問
題
。
例
如
，
服
務
的
過
度
使
用
(
O〈
叩
門
口
的
0
)

和
等
待
外
科
手
術
的
冗
長
時
間
等
。
制
衡
政
策
提
出
的
解

快
方
策
是
，
創
立
一
個
自
私
人
提
供
的
較
大
型
保
健
部
門

，
私
人
的
保
伶
機
捕
、
私
人
醫
院
、
私
人
執
撓
的
藥
劑
師

的
門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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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醫
生
等
，
均
將
在
自
由
黨
和
國
民
黨
的
聯
合
政
府
執
政

下
，
扮
演
更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
該
政
策
提
出
三
個
方
法
以
鼓
勵
人
們
選
擇
私
人
保
險

2
1
4
丘
仿
古
的
口
E

口

2
)
;
第
一
，
建
立
一
套
津
貼
和

額
外
費
用

(
2
σ的
E
E
的
位
口
已

m
G
E
E
m片
肉
凹
的
)
的
制

度
;
低
收
入
教
和
老
人
都
能
得
到
抵
稅
的
優
待
@
9
其
額

度
在
基
本
醫
院
保
臉
(
宮
的
古
廿
S
E
片
丘
吉

Z
E

口
2

)
的
四
卦
之
一
到
全
部
費
用
，
中
高
收
入
者
得
以
在
私
人

保
險
或
於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中
，
每
年
繳
納
八
0
0
元

之
額
外
費
用
，
任
選
其
中
之
一
。

第
二
，
對
仍
屬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者
，
增
加
其
非

預
算
內
的
現
金
支
付
花
費

(
O
E
l丘
i
H
U
o
n
w
z
z
z
i

口
的
仰
的
)
(
即
所
謂
「
使
用
者
付
費(
5
頁

l
n
v
ω品

2
)

或
「
病
人
共
同
分
擔
制
」

(
3
位
而
且

g

℃
m
w
M
1
日
。
早
)

;
首
先
，
除
了
領
養
老
金
者
和
持
有
保
健
卡
者
(
以
下
簡

稱
持
卡
者
)
之
外
，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所
負
擔
的
費
用

額
度
，
降
低
為
標
準
收
費
(
的
n
y∞
血
口M
M
-
h
m
o
)

的
七
五

M
m到
八
五
侈
，
這
就
增
加
了
「
差
距
」
(
怕
也
己
的
幅
度
，

也
就
是
說
，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所
擔
負
的
費
用
額
度
和

醫
生
質
際
收
費
的
差
距
，
必
須
要
由
消
費
者
自
行
支
付
，

而
這
個
差
距
，
也
將
因
澳
洲
醫
療
公
會
(
K
F早已
門
也
E
口

信
立
的
約
旦

K
V凹
的
。
旦
旦
古
巴
標
準
收
費
的
訂
定
，
有
進

一
步
擴
大
的
可
能
，
自
前
實
際
的
收
費
，
平
均
約
有
四
o

w
m高
於
標
準
收
費
。
此
外
，
由
政
府
直
接
付
費
給
醫
生
的

制
度

σ
已
阿
1

里
已
)
也
已
廢
除
(
領
養
老
金
者
和
持
卡
老

例
外
)
，
所
以
，
每
個
人
都
得
支
付
醫
生
的
費
用
，
這
個

費
用
的
高
低
端
視
醫
生
的
收
費
多
少
而
定
，
然
而
，
我
們

可
以
假
定
，
一
且
這
個
體
系
建
立
，
大
多
數
醫
生
將
會
收

取
公
會
的
標
準
收
費
或
者
更
高
。
於
是
，
所
布
非
領
養
老

金
者
和
非
持
卡
者
的
病
人
，
都
將
負
擔
標
準
收
費
的
二
五

蹈
，
再
加
上
超
出
線
路
收
費
的
部
分
。

第
一
一了
允
許
「
擷
外
」
保
險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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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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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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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165 一月二十弄一十八國氏等中



的
4

萬
引
介
;
目
前
，
為
了
持
續
壓
制
費
用
的
上
漲
，
院
外

(
2
寸
。
同l
y
g
立
古
巴
醫
療
服
務
的
「
額
外
」
保
險
是

被
禁
止
的
，
然
而
，
隨
著
非
預
算
內
的
現
金
支
付
花
費
增

加
，
選
擇
「
額
外
」
保
險
的
誘
因
也
相
對
增
強
，
特
別
是

對
那
些
付
保
險
費
沒
有
任
何
困
難
的
人
來
說
，
更
是
如
此

當
然
，
設
定
一
套
誘
因
、
津
貼
和
收
費
架
楠
，
以
促

進
私
人
保
險
的
成
長
3

已
不
是
什
麼
新
鮮
事
，
對
沒
有
保

險
的
人
而
言
，
一
九
五

0
年
代
、
一
九
六
0
年
代
、
和
一

九
入
0
年
代
早
期
的
保
健
體
，
均
是
由
高
費
用
支
撐
的
。

事
實
上
，
制
衡
政
策
是
半
個
多
世
紀
以
來
，
也
非
工
黨
(

2
。
口

l
H
m
σ
ο口
門
可
川
口
已2
)
所
提
出
的
一
般
保
健
探
究

取
向
，
在
一
九
九
0
年
代
的
一
項
重
大
變
革
。
正
如
其
他

福
利
層
面
，
保
健
最
初
是
透
過
家
庭
和
市
場
制
度
所
援
供

的
，
理
想
中
，
國
家
扮
演
的
是
候
補
的
角
色

(
2的
正
旦
旦

片
。

-
0
)，
當
市
場
和
家
庭
無
法
提
供
保
健
時
，
即
建
立

起
一
套
得
以
運
作
的
安
全
網
路
。
過
去
自
由
黨
和
國
家
黨

政
策
的
一
個
顯
著
改
變
，
就
是
接
受
以
課
稅
為
基
礎
的
保

險
體
系
，
然
而
，
誠
如
我
們
所
一
看
到
的
，
這
個
部
分
的
範

圈
，
已
是
儘
可
能
的
縮
小
了
。

當
然
p

醫
生
是
歡
迎
這
個
制
衡
政
策
的
，
當
公
立
醫

臨
的
病
人
數
目
減
少
時
，
私
立
醫
療
院
所
的
病
人
將
會
坊

顯
增
加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政
府
直
接
付
費
給
醫
生
的
制
度
，

只
應
用
在
那
些
低
收
入
者
身
上
，
同
時
，
較
高
的
醫
療
費

用
也
將
設
合
法
化
。
但
是
，
當
醫
生
從
制
衡
政
策
獲
得
高

利
潤
時
，
其
他
人
要
怎
麼
過
日
子
?

本
文
的
論
點
，
主
要
就
在
於
此
，
制
衡
政
策
是
一
種

倒
退
，
其
目
的
是
先
問
澳
洲
和
其
他
國
家
已
證
例
有
嚴
重

缺
失
的
體
制
，
除
了
醫
生
、
私
人
保
險
機
構
和
極
少
數
團

體
將
獲
利
外
，
多
數
人
的
情
況
將
會
比
現
在
更
糟
。
保
值

費
用
的
增
加
，
除
了
將
會
給
消
費
者
和
政
府
製
造
一
些
難

題
外
，
一
該
政
策
提
議
的
改
革
，
也
將
無
法
達
成
它
所
宜
稱

的
諸
多
目
的
，
究
其
原
因
，
一
部
分
是
因
一
該
政
策
所
認
定

的
問
題
，
不
是
迷
恩
(
旦
河
畔
己
就
是
判
斷
錯
誤
，
一
部

分
則
是
保
健
費
用
也
可
能
是
私
人
保
險
的
障
礙
物
。
至
少

，
部
分
抵
消
了
私
人
保
險
全
然
有
利
的
誘
因
。

現
階
段
要
對
制
衡
政
策
的
影
響
做
一
詳
盡
的
評
估
是

不
可
能
的
，
一
方
面
是
因
為
保
健
體
系
運
作
時
的
復
雜
主

動
關
係
所
致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則
是
反
彈
政
策
本
身
提
供
的

訊
息
布
限
。

聯
邦
和
州
的
關
係
，
似
乎
正
進
行
著
重
大
的
改
變
，

一
旦
結
構
上
的
改
革
建
立
之
後
，
州
就
會
接
管
有
關
保
健

服
務
的
全
部
立
法
和
財
政
的
責
任
，
聯
邦
(
的
。
白
白
。
口

l

t呵
。
巳
岳
)
的
角
色
則
退
至
為
保
健
、
研
究
和
追
院
治
療

結
果
設
定
國
家
目
標
，
以
及
為
州
和
私
人
醫
療
的
提
供
者

，
維
持
「
財
政
和
保
險
的
架
構
」
(
出
口
"
口
旦
旦
ω
口
已

戶
口
印
戶
門
附
戶
口
口

ω

『
門m
H
H
H
O
J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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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門
阿
)
(
們
在
叩
門
已
心
口
已

Z
E
戶
。
口
已
M
M
m門
立
即
曲
"
皂
白σ
口
中
心
)
，
提
議
中
尚
包

括
•• 

聯
邦
退
出
保
健
政
策
，
但
對
服
務
的
提
供
等
相
關
問

題
的
改
變
，
則
只
有
一
些
簡
短
的
說
現
而
已
。
事
質
上
，

這
些
提
議
是
臨
急
進
叉
模
糊
的
，
若
我
們
不
知
道
是
否
應

以
嚴
肅
的
態
度
看
待
它
們
，
也
是
無
可
厚
非
的
。

雖
然
不
易
詳
盡
地
評
估
該
政
策
，
但
是
，
一
該
政
策
提

議
之
體
系
一
且
運
作
後
的
一
般
結
果
，
應
該
是
不
難
去
認

定
的
。
底
下
的
討
論
，
第
一
部
分
是
考
慮
到
一
該
體
系
對
不

同
翠
體
產
生
的
影
響
，
這
個
問
題
與
第
二
部
分
討
論
的
保

健
費
用
水
準
和
負
擔
範
圈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.
，
第
三
部
分
則

是
和
服
務
取
得

(
2
2
凹
的
。
同
的
。
叫i
s

己
的
問
題
密

切
相
關
﹒
，
第
四
部
分
是
檢
視
制
衡
政
策
文
件
中
對
現
行
醫

療
保
健
制
度
的
批
評
和
缺
失
，
並
評
估
一
該
政
策
所
提
之
改

革
;
最
後
，
總
結
在
優
勢
的
私
人
體
系
下
，
保
體
政
策
發

展
的
主
要
問
題
，
並
預
測
可
能
發
生
的
情
況
。

、
對
不
同
鑫
體
的
影
響

反
對
黨
所
提
的
制
衡
政
策
，
最
大
的
贏
家
將
會
是•. 

醫
生
、
私
人
健
康
保
險
機
構
、
擁
有
私
人
保
嗡
的
領
護
它

金
者
、
醫
﹒
價
工
業
界
和
藥
劑
師
。

在
現
行
的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下
，
攝
大
私
人
醫
療
市
場

，
可
能
是
控
救
醫
生
於
業
務
不
振
的
一
個
策
略
，
也
可
能

因
而
達
成
一
九
八
四
i

入
五
年
，
新
南
威
爾
斯
州

(
Z
ω詞

ω
。
E
Y

司
已

2
)
醫
生
在
冗
長
罷
工
中
所
提
出
的
要
求

。
在
一
九
入
四
年
二
月
提
出
現
行
醫
按
保
健
制
皮
之
前
(

譯
者
按•• 

在
一
九
八
四
年
二
月
前
，
澳
洲
的
醫
療
保
健
制

度
稱
為
宮
。
全
σ
ω
口
}
肉
，
一
九
入
四
年
二
月
之
後
，
改
瞞
你

宮
。
門
口n
R
ω
;

目
前

E
O
E
σ
M
H口
阿
係
屬
私
人
保
險
性
質

，
民
樂
可
親
自
身
的
需
要
，
考
慮
是
否
投
保
)
，
有
私
人

健
康
保
險
者
佔
六
二
﹒
一
后
，
至
一
九
入
六
年
降
為
四
凹

﹒
二
侈
，
到
一
九
九
0
年
，
更
降
至
四
三
﹒
一
一
佑
。
(

4司
已
-
n。
u
h
u
H
C
G
H
U
ω

。
)

從
上
世
紀
末
起
，
當
公
立
醫
臨
快
速
擴
張
時
(
私
人

醫
晚
無
力
購
置
昂
貴
的
儀
器
)
，
澳
洲
的
醫
生
拼
命
地
維

持
最
大
數
量
的
私
立
醫
療
院
所
，
醫
生
在
沒
有
任
何
外
力

干
預
(
如•• 

政
府
、
保
險
公
司•••••• 

等
)
，
由
病
人
直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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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費
時
，
是
可
以
達
到
經
濟
上
和
臨
床
上
最
大
限
度
的
自

治
，
然
而
，
醫
生
面
對
進
退
兩
難
的
問
題
是
，
一
旦
沒
有

津
貼
，
私
人
部
門
的
稅
模
是
相
當
小
的
，
也
只
有
極
少
數

的
人
能
負
擔
現
代
醫
療
保
健
的
費
用
。
澳
洲
醫
康
公
會
在

一
九
四
0
年
代
提
出
一
個
解
決
方
案
，
運
用
政
府
津
貼
於

私
人
健
康
保
險
的
體
系
中
。
(
特
別
是
對
那
些
無
力
負
搶

保
臉
費
的
人
而
言
)

目
前
，
醫
生
領
醫
院
的
薪
水
，
為
公
費
的
病
人
(

句
口
已
古
叮
丘
古
巴
巴
服
務
，
這
樣
的
制
度
，
昆
士
閱
(

β
口
ω
ω

口
的
古
口
已
於
一
九
凹0
年
代
品
便
已
實
施
，
且
長

A
以
來
被
視
為
比
「
論
件
計
酬
」
(
峙
。
∞l
h
z
l∞
ω
3

古
O

B

早
已
口
巴
巴
古
巴
的
方
式
便
宜
。

(
C
E
M
-
-
皂
白
U

H
ω
0
)選
擇
基
本
醫
院
保
險

(
σ
g
戶
口
H
H
S
U
X
且

古
Z
E

口

8
)

的
人
，
在
公
立
醫
院
中
，
將
被
冠
以
「

自
費
病
人
」
芯
片
Z
m
w
Z
H出
門
戶
。
己
的
)
的
身
份
，
醫
生

得
以
對
這
些
病
人
採
「
論
件
計
酬
」
的
方
式
收
費
，
並
不

包
含
在
醫
院
支
付
醫
生
的
薪
水
中
。

頓
似
的
情
況
，
選
擇
「
額
外
」
保
險
的
人
，
實
際
上

也
將
投
視
為
自
費
的
，
而
非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的
病
人

。
目
前
，
醫
生
可
以
自
由
收
取
他
們
認
為
病
人
必
須
給
付

的
費
用
，
即
使
是
領
養
老
金
者
也
是
如
此
。
然
而
，
由
政

府
直
接
付
費
洽
醫
生
的
方
式
結
合
「
額
外
」
保
險
，
實
際

上
壓
制
了
醫
療
費
用
的
上
漲
，
一
九
入
九
至
一
九
九0
年

，
平
均
收
費
約
是
標
準
收
費
的
一
0
0
.

二
佑
，
廢
除
由

政
府
直
接
付
費
給
醫
生
的
方
式
、
「
額
外
」
保
險
達
到
澳

洲
醫
療
公
會
標
準
收
費
的
水
車
，
以
及
自
費
病
人
的
增
加

，
均
將
大
幅
皮
增
加
醫
生
的
收
入
。

私
人
保
健
部
門
的
利
益
，
更
是
顯
而
易
見
，
一
九
入

四
年
二
月
現
行
醫
康
保
健
制
度
推
行
之
後
，
私
人
保
健
部

門
基
下
降
的
趨
勢
，
但
制
衡
政
策
一
旦
施
行
，
將
有
逆
轉

上
升
的
可
能
，
至
於
其
自
治
的
程
度
，
則
視
政
府
允
許
市

場
運
作
的
範
圍
而
定
。

制
衡
政
策
的
受
益
者
主
要
有
兩
個
牽
體
，
一
是
目
前

巴
雖
有
私
人
保
險
的
領
養
老
金
者
，
一
是
年
收
入
在
三
一

、
五
O
O
l
-
-文
)
、0
0
0
元
的
人
。
前
者
，
單
身
者
每

年
最
多
可
從
政
府
握
得
四
0
0
元
津
貼
，
有
配
俑
者
，
每

年
最
多
可
得
入
0
0
元
津
貼
;
後
者
，
有
資
格
獲
得
基
本

醫
院
保
翰
的
部
分
津
貼
，
根
按
一
九
九

0
年
的
資
料
(

司
已
g
M
E
S
b
0
)
其
中
有
二
百
六
十
萬
人
有
私
人
保

險
，
另
有
一
部
分
的
人
持
觀
墓
態
度
，
看
非
預
算
內
的
現

金
支
付
花
費
比
津
貼
來
得
高
或
低
而
定
。

私
人
醫
院
保
隙
使
人
們
共
有
自
費
病
人
的
身
份
，
因

而
得
以
選
撐
醫
生
，
低
收
入
者
的
津
貼
，
則
使
他
們
能
夠

消
除
與
高
收
入
者
選
擇
醫
生
機
會
的
差
距
。
然
而
，
基
本

醫
院
保
臉
並
沒
有
給
人
們
在
私
人
醫
院
接
受
治
療
的
機
會

為
避
兔
巨
額
的
非
預
算
內
現
金
支
付
花
費
，
補
助
的
醫
院

保
險
〈
的
回
℃
U
X
B
m口
帥
"
門
叮
叮
。
的
叮
叮
丘
吉
印
戶

H
M
M口
8

)
是
相
當
必
要
的
。

另
兩
個
受
益
牽
體
是
藥
劑
師
和
醫
療
工
業
界
。
藥
劑

師
所
獲
得
的
給
付
和
現
行
醫
攘
保
險
制
度
的
機
構
相
間
，

如
此
一
來
，
可
改
善
某
些
一
偏
遠
地
區
消
費
者
的
權
益
。
醫

療
工
業
界
的
利
益
，
則
在
於
龐
大
的
私
人
醫
療
部
門
可
自

由
決
定
費
用
，
將
可
能
導
致
增
加
使
用
高
科
技
治
療
服
務

、
藥
品
及
昂
貴
設
備
的
高
度
使
用
，
要
避
兔
這
樣
的
結
果

，
可
能
要
採
取
擴
大
基
礎
及
預
肪
部
們
的
保
健
途
徑
。

總
之
，
有
保
險
的
領
養
老
金
者
和
某
些
計
畫
所
獲
致

的
利
益
，
遠
不
及
從
這
個
改
革
體
系
中
所
產
生
的
「
保
健

製
造
者
」

(
H
H
3日
岳
1
2

門
0

日
泣
。
門
言
。
。
同
的
)
來
得

大
。
衛
生
、
住
宅
與
社
區
服
務
部
(
口

ω
旬
ω
Z
B
ω
旦

。
同
出
∞
也
仔
"
目
。
口
的
戶
口
m
m
口
戶
口
。
旦
旦
旦
旦
付
出
可

的
。
門1
日
的
)
，
認
為
，
有
三
個
牽
體
將
會
比
以
前
的
情

況
更
糟
，
第
一
，
年
收
入
在
三
一
、
五

O
O
I
三
0
、

O

O
O
之
間
，
沒
有
保
臨
的
人
，
他
們
將
面
對
非
預
算
內
現

金
支
付
的
醫
療
費
用
，

一
般
而
言
，
若
醫
生
根
據
現
行
醫

療
保
健
制
度
的
，
單
身
者
要
額
外
支
出
一

-
0
元
，
家
庭

則
是
二
九
九
元
，
若
根
拔
澳
洲
醫
療
公
會
標
車
收
費
，
單

身
者
要
額
外
支
出
三
二

0
元
，
家
庭
則
是
四
四
九
元
，
如

果
人
們
選
擇
基
本
醫
院
保
隙
，
即
使
是
部
分
抵
稅
，
費
用

也
將
是
單
身
者
三
0
0
元
，
家
庭
六
0
0
元
，
補
助
醫
臨

保
臨
的
費
用
是
，
單
身
者
三
五
0
元
，
家
庭
七
0
0
元
。

醫
療
服
務
的
高
使
用
者
也
將
面
對
可
能
高
於
前
述
標
澈
的

費
用
，
「
額
外
」
保
險
將
再
多
花
去
單
身
者

一
五
0
元
，

家
庭
三
0
0
元
。
(
口
ω

℃
凶
門
卅
日ω口
汁
。
閃
出
m
m
-仔
"

間
。
口
的
戶
口mm
戶
口
門
戶
口
。
5

日
戶
口
叩
門
峙
的
ω
門
4
戶
口g
s
s

u
o
-
3。
那
些
一
沒
有
完
全
保
險
的
人
，
需
負
擔
「
病
人
共

同
分
擔
制
」
中
費
用
的
一
五

M
m
(每
次
最
多
三
十
元
，
或

每
年
最
多
三
O
O
一
兀
)
。
因
此
(
低
收
入
)
家
庭
將
面
臨

每
年
最
少
入
九
九
元
的
額
外
費
用
(
即
使
在
抵
稅
後
)

花
在
基
本
醫
院
保
險
和
醫
療
費
用
上
，
當
然
，
高
頻
率
的

使
用
者
可
能
面
臨
更
高
的
花
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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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，
根
按
一
該
部
的
分
析
，
是
中
收
入
者
p

他
們
一

方
面
不
符
合
抵
稅
資
格
(
收
入
超
過
標
幣
)
，
一
芳
回
收

入
文
不
足
以
支
付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所
必
需
的
額
外
費

用
(
單
身
者
，
每
年
三
O
I
三
五
、
0
0
0
元
;
家
庭
每



年
三
O
I
四
五
、
0
0
0

元
)
，
在
各
種
保
險
的
必
要
花

口
費
上
，
和
低
收
入
者
面
臨
著
同
樣
的
問
題
，
制
衡
政
策
和

輯
部
的
分
析
，
均
假
定
在
這
個
翠
體
中
多
數
人
將
不
可
能

改
變
他
們
目
前
醫
院
保
險
的
身
份
。

第
一
一
了
高
收
入
者
(
單
身
者
，
年
收
入
超
過
四
0
、

0
0
0
元
，
家
庭
，
超
過
五
0
、

0
0
0
元
)
，
他
們
將

按
要
求
每
年
支
付
入
0
0
元
的
額
外
費
用
或
選
擇
基
本
醫

。院
保
險
。
最
少
，
單
身
者
每
年
要
花
費
五
一0元
或
家
庭

每
年
一
、
O
九
九
克
在
非
預
算
內
的
現
金
支
付
醫
療
費
用

，
再
加
上
基
本
醫
院
保
險
或
額
外
費
用
，
其
他
可
能
有
的

補
助
醫
院
保
險
和
「
額
外
」
保
險
還
不
包
括
在
肉
。

保
健
消
費
者
實
質
上
花
去
的
醫
療
保
健
費
用
，
可
視

為
是
一
種
私
有
化
(
可
立
言
泣
的
凶
泣
。
己
的
形
式
，
消
費

者
(
並
非
政
府
)
必
須
對
逐
漸
增
加
的
巨
額
保
健
費
用
負

u貴
，
還
種
責
任
的
轉
變
，
也
正
意
昧
著
服
務
取
得
的
問
題

，
而
快
速
上
漲
的
費
用
使
得
財
政
上
的
困
難
更
形
惡
化
。

一
一
、
對
整
體
保
健
費
用
的

影
響

制
衡
政
策
將
可
能
帶
來
保
健
費
用
的
巨
額
增
加
，
保

守
估
計
，
整
體
國
家
支
出
，
每
年
將
會
增
加
二
十
一
億
一

千
三
百
萬
元
(
一
九
九
-
i
一
九
九
二
年
的
價
格
)
，
若
大

臘
的
估
計
，
則
要
比
保
守
估
計
數
，
再
多
出
十
億
四
于
九

冒
商
完
或
增
加
三
﹒
三

M
m的
費
用
。
(
口
。
3
2
日
自
己

。
剛
出
ω
m
H
Z
Y目
。
但
叩
門
口MH
M
W口
戶
口
。
s
g
g

口
立
刻

ω
R
i
s
m

皂
白
山
∞

l
H
C
)因此
，
保
健
費
用
每
年
將
可

能
增
加
三
十
億
左
右
，
這
筆
費
用
將
可
能
是
霍
克
總
理
在

一
九
九
二
年
二
月
經
濟
報
告
書
中
，
預
計
下
兩
年
增
加
支

出
費
用
的
一
街
半
!

這
些
增
加
的
費
用
，
最
大
部
分
是
支
付
給
醫
生
，
廢

除
直
接
由
政
府
付
費
給
醫
生
的
制
度
，
以
及
「
額
外
」
保

險
的
再
引
介
，
對
保
健
費
用
而
言
，
不
是
增
加
十
五
億
九

于
一
百
萬
元
就
是
二
十
三
億
五
千
萬
元
(
視
使
用
的
假
定

而
定
)
。
其
他
額
外
的
有
關
費
用
可
能
在
二
億
七
千
四
百

萬
到
三
億
六
于
四
百
萬
元
間
。

從
國
際
保
健
政
策
發
展
的
脈
絡
來
看
，
一
個
政
策
會

導
致
費
用
增
加
是
相
當
不
尋
常
的
，
所
有
的
經
濟
合
作
發

展
組
織
(
。
門
閥
ω
巴
N
丘
戶
。
口
阱
。
同
開
口
。
口
。
自
戶
口

的
。
。
℃ωE
H
Z
口
"
口
內
戶
口m
W
J
H
O
Z

℃
B
O

口
仲
)
國
家
，
自

一
九
六
0

、
七
0
年
代
起
，
當
保
健
費
用
的
成
長
幾
乎
是

國
內
生
產
毛
頓
成
長
的
兩
倍
時
，
對
該
費
用
的
控
制
，
一

直
是
主
要
的
課
題
，
造
成
保
健
費
用
迅
速
膨
脹
的
主
要
因

素
有
，
科
技
的
快
速
進
步
、
來
自
「
保
健
製
造
者
」
的
壓

克
、
不
同
的
給
付
體
系
(
。
胃
口-
g
m
M
O門H
H嵩
山
可g
g

帥

的
百
阱
。
自
己
與
人
口
的
高
齡
化
。

高
保
健
費
用
支
出
並
不
必
然
對
消
費
者
有
利
，
也
不

必
然
保
證
能
取
得
最
低
標
車
的
服
務
。
長
久
以
來
，
人
們

認
定
一
國
的
保
健
費
用
支
出
與
其
保
健
成
果
，
並
不
一
定

有
關
聯
〈
〈
m
口

F
S
D
H
S
o
u
ω
鼎
鼎
叮
叮Hm
口

m
E
∞N
U

S
印
l
t
)
。
如
果
高
保
健
費
用
支
出
能
降
低
死
亡
人
數
和

不
健
康
的
狀
況
，
那
麼
，
美
國
應
該
有
全
世
界
最
健
康
的

人
口
，
因
為
它
比
其
他
國
家
的
居
民
，
每
人
每
年
多
花
四

。
好
的
保
健
費
用
，
一
九
入
九
年
，
每
人
花
費
二
、
三
五

四
元
，
比
瑞
典
多
出
七
三
路
(
一
、
三
六
一
元
)
，
比
澳

洲
多
一
O
九
M
m
(一
、
一
一
一
五
元
)
，
比
大
英
國
協
多
一

八
二
諾
(
入
三
六
一
兀)
(
ω
o
y
z
t
o
叫
‘
M
M。
已
】
戶
。
叫
凶
口
已

C
門
。
。
口
這
川
江
門
H
E
C
H
H
N
h
1
印
)
。

一
九
八
入
年
，
在
二
十
四
個
經
濟
合
作
發
展
組
織
國

家
中
，
美
國
的
嬰
兒
死
亡
率
位
居
第
二
十
，
懷
孕
末
期
(

生
產
前
的
一
至
三
個
月
)
的
死
亡
率
位
居
第
十
六
，
女
性

和
男
性
的
預
期
壽
命
，
分
別
位
居
第
六
和
第
七
。
正
如

的
n
y
z
σ
ω
F
H
V
。
旦
出
立
和
的
話
。
口
司
m
E

所
說
的

(
一
九
九
了
﹒
二
一
一
一
)

•• 

和
其
他
主
要
工
業
國
家
比
較
，
美
國
的
保
健
制
民
每

人
每
年
、
每

一
服
務
單
位
的
支
出
費
用
都
較
高
，
但
卸
較

少
能
為
多
數
的
公
民
取
得
，
是
較
集
中
的
水
車
，
而
其
結

果
卸
是
相
對
的
低
落
。

在
美
國
的
人
口
中
，
只
有
一
O
M
m滿
意
該
保
健
體
系

，
是
一
點
也
不
值
得
驚
脊
的
。

在
制
衡
政
策
中
，
除
了
較
高
的
費
用
和
經
營
上
的
花

費
外
，
另

一
股
就
釀
中
逐
漸
膨
服
的
刃
量
是
來
自
醫
生
的

壓
力
，
他
們
認
為
澳
洲
醫
療
公
會
的
標
準
收
費
是
所
有
服

務
的
「
基
本
價
格
」
(
2
0。
叫
它
已2
)

，
這
將
逼
使
現
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為
給
付
領
養
老
金
者
和
持
卡
者
，
並
由

政
府
直
接
支
付
醫
生
費
用
的
目
的
而
設
的
標
準
收
簣
，
必

須
得
提
高
，
另
芳
面
則
是
個
薪
水
的
醫
生
，
和
「
按
件
計

酬
」
的
醫
生
，
也
將
要
求
援
高
收
費
。
甚
至
某
些
醫
生
可

能
收
取
比
澳
洲
醫
療
公
會
撩
撥
收
費
更
高
的
費
用
，
病
人

因
而
負
擔
更
大
的
「
差
距
」
費
用
。

在
澳
洲
這
個
被
稱
為
「
利
益
水
游
追
逐
收
費
」
(

廿
ω
口
。
出
片1
]
O〈
O
U
O
H
H
P叩門
口m
p
2
)
的
問
題
，
已
不

是
新
鮮
事
;
一
九
六
0
年
代
，
非
工
黨
政
府
倍
覺
苦
惱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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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，
收
費
增
加
，
病
人
負
擔
的
「
差
距
」
也
增
加
，
因
而

也
導
致
7

諸
多
的
批
評
。
每
次
政
府
提
高
津
貼
，
醫
生
就

提
高
收
費
，
病
人
實
際
上
並
不
比
以
前
更
好
。
(
G
E
M
­

H
m
E
O
]

戶
"
。
斗l
H
O
H
)

。

在
費
用
的
控
制
方
面
，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體
系
是
相
當

成
功
的
，
整
個
一
九
入

0
年
代
，
保
健
支
出
始
終
維
持
在
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(
的
口
可
)
的
入Mm以
下
。

(
Z
m丹
戶
。
口
旦

出
m
m】
岳
ω
帥
E
Z
m
M
可
皂
白
已
吋
)
聯
邦
及
州
政
府
對
公

立
醫
院
部
門
的
醫
療
費
用
和
基
金
加
以
控
制
，
以
抑
制
醫

療
費
用
的
過
度
膨
脹
。
除
了
公
立
醫
院
可
利
用
的
免
費
服

務
外
，
也
刺
用
政
官
直
接
付
費
給
醫
生
的
方
式
，
限
制
醫

生
任
意
增
加
收
費
。
制
衡
政
策
想
去
除
這
些
一
限
制
，
其
結

果
將
是
更
高
的
收
費
、
更
功
利
化
與
更
多
的
總
體
保
健
費

用
支
出
。
事
實
上
，
增
加
私
人
醫
院
的
使
用
，
有
一
個
明

確
的
目
的
﹒
﹒
擴
張
後
的
私
人
部
門
將
不
只
是
減
輕
公
立
體

系
的
壓
力
，
更
會
增
加
私
人
體
系
的
利
用
。
(
們
古
巴
巴

缸W
Z
M
W片
戶
。
口
且
可
旦
旦2

皂
白

σ
己
也
從
另
一
個
角

度
來
看
，
增
加
使
用
率
，
可
視
為
是
服
務
的
過
度
使
用
。

對
私
人
醫
院
缺
乏
預
算
的
控
制
，
被
認
為
是
法
國
近
年
來

費
用
抑
制
失
敗
的
一
個
主
要
原
因
。
(
出
口
門
的
片
H
C
E
H

H
吋
)

三
、
對

「
取
得
」
(
m
w
n
n

仿
∞
∞
)

的
影
響

制
衡
政
策
控
制
費
用
的
一
個
主
要
機
制
，
便
是
使
用

岩
付
費
的
體
系
。
在
歐
洲
國
家
，
病
人
付
費
只
掛
演
一
個

很
小
的
角
色
，
它
們
使
用
的
主
要
攝
制
是
，
控
制
支
付
可

利
用
保
健
揖
供
者
的
全
部
給
付
(
出
口
同
的
神
皂
白
叮
叮
)
，

只
有
美
國
企
國
採
行
使
用
者
付
費
的
方
式
，
(
巳
g
E
ω

皂
白
“

2
)
但
如
前
所
述
，
施
行
得
並
不
成
功
。E
n
y
l

m
w門
門
凹
的
。
口(
5
2
)罔
顧
了
國
外
使
用
者
付
費
的
影
響
，

使
用
者
付
費
造
成
了
窮
人
和
病
人
對
醫
生
服
務
晶
質
的
較

低
要
求
，
研
究
發
現
，
醫
生
對
非
窮
人
的
病
患
，
揖
供
較

高
晶
質
的
服
務
，
因
此
使
用
者
付
費
造
成
了
窮
人
|
|
非

窮
人
醫
療
服
務
的
再
分
配
，
可
能
也
是
病
人
|
|
健
康
看

醫
療
服
務
的
再
分
配
。

很
明
顯
地
，
制
衡
政
策
將
對
中
低
收
入
者
醫
療
服
務

的
取
得
，
造
成
嚴
重
的
障
礙
，
這
些
障
礙
將
如
醫
療
費
用

上
混
般
的
節
節
增
加
。
所
謂
「
保
留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體
系

」
將
不
保
證
它
仍
是
一
個
「
全
面
保
健
福
括
的
體
系
」
，

而
且
新
的
體
系
可
能
會
造
成
花
更
長
的
時
間
等
候
公
立
醫

院
床
位
。四

、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的

改
革

如
前
所
述
，
制
衡
政
策
將
可
能
產
生
新
問
題
，
或
使
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更
惡
化
，
但
是
，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
度
究
竟
有
那
些
缺
點
應
予
以
改
革
呢
?
這
個
部
分
就
針
對

制
衡
政
策
所
揖
出
的
問
題
進
行
討
論
，
並
尋
求
可
能
的
解

決
辦
法
。

1
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鼓
勵
過
度
使
用

實
際
上
，
很
難
去
定
義
什
麼
是
過
度
使
用
，
好
的
醫

療
保
健
和
過
度
使
用
，
兩
者
之
間
很
難
有
一
條
明
確
的
界

線
，
而
且
這
個
體
系
的
主
要
目
的
之
一
，
也
是
增
加
低
收

入
者
利
用
醫
療
保
健
的
機
會
。
我
們
並
不
清
楚
，
這
種
非

蓄
意
的
增
加
，
是
否
是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皮
或
其
他
因
素

所
造
成
的
，
例
如
，
計
件
收
費
制
度
、
科
技
或
者
是
醫
生

的
人
數
愈
來
愈
多
等
。

Z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造
成
公
立
醫
院
中

咒
長
的
候
診
人
名
單
(
】
。HM
m看

P
E
E
M
H

Zmw4hm) 
沒
人
知
道
這
個
候
診
人
名
單
到
底
有
多
長
，
因
為
它

並
沒
有
混
合
名
單
(
口
。H
U
H
M
O
m
-
Z

口
的
官
)
(
病
人
可
以

同
時
在
不
同
的
名
單
上
)
，
但
是
我
們
並
不
清
楚
，
還
是
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造
成
的
或
是
有
其
他
原
因
(
例
如
，

醫
院
預
算
控
制
的
影
響
)
?
制
衡
政
策
認
為
，
大
量
的
有

錢
卸
沒
參
加
保
險
的
人
把
公
立
醫
院
的
公
費
病
人
擠
出
去

，
這
只
是
一
種
迷
思
(
4〈
口S
M
E
E
L
G
)
，
高
收
入

沒
有
私
人
保
險
的
人
數
極
少
(
約
佔
人
口
的
一
﹒
五
%
)

，
而
且
這
都
是
一
些
年
輕
人
，
他
們
應
該
屬
於
醫
院
服
務

的
低
使
用
者
。

候
診
的
問
題
，
主
要
是
在
一
些
特
殊
的
項
目
，
如
整

形
手
術
、
耳
鼻
喉
科
等
，
因
為
這
些
項
目
需
藉
助
先
進
的

科
技
設
備
，
以
便
對
病
人
的
病
情
能
確
切
掌
揖
;
另
一
個

原
因
是
，
大
型
教
學
醫
駝
的
醫
生
，
都
是
在
都
會
中
的
醫

院
服
務
，
他
們
有
多
餘
的
時
間
時
，
才
能
到
這
些
一駱一
臨
替

病
人
服
務
，
這
些
都
是
造
成
冗
長
候
診
名
單
的
原
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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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半
數
空
病
床
的
私
人
醫
院
與
非
常
沒
放

率
的
公
立
醫
院

其
實
，
私
人
醫
院
並
非
半
數
的
病
床
是
空
的
，
大
型

公
立
和
私
人
醫
院
的
住
院
率
，
實
際
上
是
相
當
接
近
的
，

約
在
九
O
M
m以
上
，
私
人
醫
院
的
干
均
住
院
率
會
低
於
公

立
醫
院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私
人
醫
院
究
際
上
一
週
上
班
五
天

，
而
平
均
數
卸
以
一
週
七
天
來
計
算
所
致

(
2
"丘
。
口
已

卅
H
G
m
H
]

卅
日H
印
同
門
也
門om
M可
]
戶
的
凹
的

E
H
H
H
H
H
)

目
前
普
遍
認
為
公
立
醫
院
的
低
欽
率
，
會
使
得
私
人

醫
院
的
看
病
人
數
增
加
，
但
是
，
根
攘
澳
洲
衛
生
協
會
(

K
P
E口
丘
吉
口
古
凹
丘
吉

Z

同
印
巴
岳
)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
公
私
立
部
門
的
欽
率
問
題
，
應
該
相
差
無
鈍
，
一
九
入
五

i

入
六
年
，
整
體
定
期
支
出
，
在
私
人
醫
院
是
每
床
每
天

二
四
一
元
，
公
立
醫
院
則
是
二
五
七
元
。
然
而
，
公
私
立

醫
院
卸
有
著
不
同
的
服
務
型
態
，
整
體
而
言
，
私
人
醫
臨

提
供
昂
貴
的
高
科
技
服
務
較
少
，
對
老
人
及
嬰
兒
的
治
療

也
較
少
，
並
且
把
病
情
鍛
重
者
送
往
公
立
醫
院
，
當
然
，

所
有
的
研
究
和
教
學
均
在
公
立
醫
院
進
行
。
如
果
公
立
醫

院
真
如
制
衡
政
策
所
說
的
，
會
導
致
低
品
質
服
務
和
專
業

人
員
的
土
氣
低
落
，
那
麼
標
準
和
士
氣
似
乎
是
要
比
大
部

分
的
經
濟
合
作
發
展
組
臨
國
家
低
很
多
了
，
反
之
，
真
象

是
，
即
使
是
現
行
的
醫
療
保
健
體
系
，
澳
洲
是
擁
有
最
少

公
立
部
門
的
國
家
之
一
，
根
拔
一
九
入
九
年
經
濟
合
作
發

展
組
織
國
家
的
統
計
，
公
共
部
鬥
佔
公
共
支
出
的
比
例
是

第
六
少
的
(
僅
次
於
土
耳
其
、
葡
萄
牙
、
瑞
典
、
奧
地
制

和
美
國
)
。
就
如
同
前
面
討
論
過
的
問
題
，
美
國
的
醫
療

保
健
是
全
世
界
最
昂
貴
的
，
但
其
服
務
的
取
得
卸
少
得
可

憐
，
超
過
四
千
萬
的
低
收
入
者
必
須
面
對
這
種
沒
保
險
、

高
費
用
的
情
況
，
同
時
，
有
數
以
百
萬
計
的
人
只
持
有
不

當
的
保
險
，
隨
時
有
支
出
大
筆
醫
療
費
用
的
可
能
。
苦
大

量
縮
減
公
立
的
保
健
部
們
，
並
放
棄
政
府
的
干
預
，
澳
洲

有
可
能
會
步
上
美
國
的
後
庫
。

結

~‘ 區間

制
衡
政
策
可
能
達
成
它
私
人
部
門
贊
助
者
的
目
的
，

恢
復
私
人
執
榮
與
私
人
保
險
部
門
的
生
存
能
力
，
但
這
對

澳
洲
的
保
健
消
費
者
而
言
，
卸
是
未
蒙
其
利
，
反
受
其
害

;
一
該
政
策
將
造
成
費
用
的
巨
額
增
加
，
而
且
大
部
分
的
利

益
都
將
轉
化
為
醫
生
收
入
的
形
式
。
許
多
在
現
行
醫
療
保

健
體
系
設
計
之
初
，
極
力
避
兔
的
問
題
，
可
能
又
會
重
現

。

就
像
一
九
六
0
年
代
的
自
願
保
健
體
系

J
B
E旦
旦
河
日
古
巴
岳
E
m
c
s
g
o
m

峙
的
Z
B
)
和
一

九
七
0
年
代
末
期
，
醫
康
保
健
體
系
的
「
革
新
版
」 (

片
}
凶
。

片
。
峙
。
『
呂
立
.
」
刊
。
門
叩
門
。
口
的
。
同
旦
旦

5
g
5

一
樣
，

制
衡
政
策
似
乎
只
是
對
它
的
贊
助
者
(
的
℃
。
口
的
。
門
的
)
提
供

政
治
上
的
服
務
。
就
醫
般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無
保
險
者
的
病

人
共
同
分
擔
正
是
批
評
的
焦
點
所
在
，
這一
個
批
評
更
強
化

了
醫
生
收
費
的
問
題
，
即
使
是
「
額
外
」
保
險
，
也
會
因

其
高
保
費
而
助
長
臀
按
費
用
的
上
升
，
且
醫
生
不
斷
提
高

收
費
，
也
將
可
能
戰
勝
消
研
「
差
距
」
的
企
間
。

就
醫
院
芳
面
而
言
，
有
兩
件
事
是
值
得
注
意
的
，
第

一
，
鼓
勵
人
們
選
擇
基
本
醫
院
保
險
而
非
補
助
保
險
，
只

會
增
加
病
人
取
得
服
務
的
困
難
;
第
-
7
若
切
斷
公
立
部

門
中
，
保
險
有
優
先
(
相
對
於
未
保
險
者
)
的
順
位
，
可

能
會
有
大
量
的
病
人
流
向
私
人
醫
院
，
這
在
無
形
中
也
助

長
了
醫
療
費
用
的
上
漲
。

從
澳
洲
本
身
的
經
驗
，
或
對
其
他
國
家
的
研
究
來
看

，
實
在
很
難
理
解
何
以
反
對
黨
要
提
出
這
樣
危
險
的
保
健

制
衡
政
策
;
剖
使
醫
生
是
一
個
強
有
力
的
有
壓
力
團
體
，

然
而
，
自
一
九
入
五
年
以
來
，
對
大
多
數
人
與
工
黨
政
府

而
言
，
現
行
醫
猿
保
健
體
系
仍
是
刺
多
於
弊
的
。

〔
譯
脅
按•• 

我
國
在
不
久
的
將
來
，
即
將
實
施

全
民
健
保
，
澳
洲
實
施
全
民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
多
年
，
其
中
的
優
缺
點
和
歷
年
的
相
關
改
革

措
施
，
也
許
值
得
我
們
引
以
搗
偕
錯
。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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